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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大信备字[2022]第 5-00034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由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华发”或“公司”）转来贵部下发的《关

于对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273 

号）已收悉，根据贵部要求，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就问询

函所提问题逐项核实回复如下： 

1、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6,561.12 万元，同比增加 10.68%；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720.19万元，同比增加 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非后净利润”）

637.94 万元，同比增加 55.4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232.38 万元，

同比减少 120.64%。 

（2）请结合各类业务收付款模式、应收应付款项变化情况和收入确认政策

等因素，说明你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大幅减少以及与净利润

差异较大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大幅减少的原因分析 

1、公司业务收付款模式 

（1）公司销售收款模式：各业务类型的账期、结算方式 

业务内容 结算方式 账期 

注塑件销售 电汇/承兑汇票 发票开具 90 天内 

泡沫件销售 电汇/承兑汇票 发票开具 90 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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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内容 结算方式 账期 

显示器销售 电汇/承兑汇票 发票开具 90 天内 

物业租赁 电汇 每月 10 日前 

（2）公司采购付款模式：各业务类型的账期、结算方式 

业务内容 结算方式 账期 

注塑件材料采购 电汇/承兑汇票 收到发票 90 天内 

泡沫件材料采购 电汇/承兑汇票 预付/收到发票 90 天内 

显示器材料采购 电汇/承兑汇票 预付/收到发票 60 天内 

2、与经营活动相关的应收应付类项目变动情况 

报表项目 
2021年 12月 31

日 

2020年 12月 31

日 

变动金额 
变化率 

应收账款 128,675,327.97 128,063,911.79  611,416.18  0.48% 

应收款项融资 500,000.00 10,057,385.11  -9,557,385.11  -95.03% 

应收票据 105,922,317.60 20,240,464.79  85,681,852.81  423.32% 

预付款项  7,996,570.95   39,643,255.11   -31,646,684.16  -79.83% 

资产类项目小

计 

243,094,216.52  198,005,016.80  45,089,199.72  22.77% 

合同负债 736,355.70 287,140.66  449,215.04  156.44% 

应付账款 88,529,478.96 98,318,239.88  -9,788,760.92  -9.96% 

应付票据 21,554,981.30 37,416,381.20  -15,861,399.90  -42.39% 

应付职工薪酬 3,844,381.07 5,737,366.59 -1,892,985.52  -32.99% 

应交税费 14,657,117.69 14,204,642.62 452,475.07  3.19% 

其他流动负债 64,644,280.61 18,322,972.81 46,321,307.80  252.80% 

负债类项目小

计 
193,966,595.33  174,286,743.76  19,679,851.57  11.29% 

3、公司收入确认政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第四条规定，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

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第十一条规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

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一）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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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三）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内有

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公司与客户之间的销售商品合同通常包含转让商品的履约义务。公司转让商品的履约义

务不满足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三个条件之一，因而在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具体为：国内销售为产品已发出对方已签收确认即确认收入，外销为产品已发运、报关手续

已完成凭相关报关单据确认收入。 

公司与客户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通常包含提供租赁及物业服务的履约义务，客户在企业

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

公司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具体为：按租赁合同约定、收到相关款项或取得相关收款证据

时确认收入。 

4、经营性现流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3,026.80 57,095.47 -4,068.67 -7.13% 
见下述说

明（1） 

收到的税费返还 521.59 12.65 508.95 4024.02% 
见下述说

明（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2.67 955.06 -652.39 -68.31% 
见下述说

明（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3,851.06 58,063.18 -4,212.12 -7.2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1,990.09 41,669.66 320.43 0.7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393.24 5,822.35 1,570.89 26.98% 
见下述说

明（4） 

支付的各项税费 2,121.82 1,187.71 934.12 78.65% 
见下述说

明（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78.28 3,411.54 166.74 4.8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5,083.43 52,091.25 2,992.18 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2.38 5,971.93 -7,204.30 -1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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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720.19 672.90 47.29 7.03%  

说明：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具体变动情况 

公司营收类应收款项及客户结算方式变动 

1. 营收类应收款项净额变动 

营收类应收款项净额=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其他流动负债-应收票据未

终止确认 

销售应收类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变动金额 

应收票据 2,024.05  2,024.05 

应收账款 12,806.39 13,875.57 -1,069.18 

应收款项融资 1,005.74 4,209.68 -3,203.94 

减：其他流动负债-应收票据未终止确认 1,830.93   1,830.93 

销售应收净额 14,005.25 18,085.25 -4,080.01 

 

销售应收类项目 2021-12-31 2020-12-31 变动金额 

应收票据 10,592.23 2,024.05 8,568.18 

应收账款 12,867.53 12,806.39 61.14 

应收款项融资 50.00 1,005.74 -955.74 

减：其他流动负债-应收票据未终止确认 6,454.69 1,830.93 4,623.76 

销售应收净额 17,055.07 14,005.25 3,049.82 

2.2020年度与 2021年度公司主要客户收入变动情况： 

2021年度 

主要客户收入增加净额 承兑汇票结算类客户 电汇结算类客户  

青岛海达源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1,094.41  

TCL 空调器（武汉）有限公司 3,461.19  

合肥市航嘉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11,0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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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誉天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1,497.19 

速派捷全球供应链（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1,422.30 

武汉艾德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99.85 

ViewSonic Europe Limited  -822.34 

合计 4,555.60 4,895.54 

2020年度 

主要客户收入增加情况 承兑汇票结算类客户 电汇结算类客户  

青岛海达源采购服务有限公司（含其他海尔系客户） 899.23  

香港誉天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1,195.66 

优派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2,852.50 

武汉恒生光电产业有限公司  1,958.82 

Viewsonic International Coperation  1,102.66 

武汉/厦门艾德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20.26 

TCL 空调器（武汉）有限公司（TCL 系） -6,077.25  

ViewSonic Coperation  2,106.28 

ViewSonic Europe Limited  1,251.22 

合计 -5,178.01 2,941.88 

注：当期前十客户中增减变动超过 500万客户 

2021 年度公司承兑汇票结算类客户增长规模高于电汇结算类客户，同时总体营业收入

增长，导致期末营收类应收款项增加回款减少。2020 年度公司承兑汇票结算类客户显著减

少，电汇结算类客户增加，同时总体营业收入减少，导致期末营收类应收款项减少回款增加。 

合肥市航嘉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系 2021年度开始量产客户，结算周期为月结 45天，年末

应收 2个月账款，同时 12月份开始逐步引入票结模式。 

同时，2021 年度营收增长主要客户以承兑汇票结算，且期末存在部分客户因资金统筹延后

开具承兑汇票，但其对应产品原材料采购存在票结与电汇模式，因此也会导致经营净现金流

减少。 

本期票据贴现规模较上期减少 1,198.52 万元，主要系公司资金安排导致，本期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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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资金需求平稳，有充裕时间持有票据因此减少了贴现安排。 

综上情况，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系 2020 年度承兑汇票结算客

户营收减少，电汇结算客户营收增加，2021 年度承兑汇票结算客户营收增加；2021 年度收

入增长后，公司资金需求平稳贴现减少综合导致。 

 

（2）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 508 万元，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进口增

值税返还金额增加； 

（3）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652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收到政府补助现

金较上年减少 366万元；收到的单位往来款减少 222万元。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1570 万元，主要原因是较 2020 年相比武

汉地区疫情有所好转，销售收入较上年增长，员工计件工资上升。2020 年企业享受武汉社

保免征优惠政策，2021 年较上年社保公积金增加。综合以上因素，导致本年人工成本费用

增加。 

（5）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 934 万元，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增值税

增加，同时税费返还也同步增长。 

综上所述，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大幅减少主要原因系本年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而本年支付的各项税费和支付给职工现金增加导致。 

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的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与净利润差异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影响净利润的非经营性

付现项目和不影响净利润的经营性付现项目。 

单位：万元 

影响项目 推算过程 本年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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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① 720.19 

影响净利润的非经营性付现项目

② 

加：资产减值准备 150.92 

信用减值损失 -26.19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

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1,185.11 

无形资产摊销 170.79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7.08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729.63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25.32 

小计 2,202.03 

不影响净利润的经营性付现项目

③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31.90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188.56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号填列） 
-4,038.25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号填列） 
2,088.12 

其他 -47.81 

小计 -4,154.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④=①+②+③） -1,232.38 

被审计单位子公司无少数股东，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推算采用归母净利润与净

利润无差异。 

根据上表数据，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差额-1952万元其中： 

1.固定资产折旧、资产减值准备、财务费用-汇兑损益等非经营性付现项目影响净利润

的金额为 2202万元； 

2.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存货的减少、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其他累计影响-116.35

万元。 

3.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4,038.25万元。 

综上情况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少于净利润的主要影响系经营性应收增加，与前述应收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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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兑收款减少原因一致。 

 

三、针对公司现金流量事项，我们实施的主要程序包括： 

(1)了解并测试与现金流量表编制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其设计的合理性和运行的

有效性； 

（2）向管理层了解本期经营模式和销售政策的变化情况，评估对公司营业收入、应收 

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合同负债等财务数据的影响情况； 

（3）获取现金流明细及报表编制过程，核查现金流量项目的准确性； 

（4）重新计算附注中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的数据，并检查是否与正表

中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相等； 

(5) 分析现金流量表的构成、增减变动及逻辑关系，核查有无错报情况；分析现金流与

净利润的勾稽关系，分析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的合理性。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认为公司经营与收付款模式较往年无重大变化，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差异无异常。 

3、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票据余额 10,592.23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 28.14%，

期末余额较期初增长 8,568.19 万元。请结合业务开展及结算模式等说明你公司使

用票据结算的比重是否与行业特点相符，应收票据期末余额增长的原因；结合票

据承兑人的信用情况，说明应收票据是否存在兑付风险，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票据贴现的会计处理是否合规。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 

年审会计师回复 

一、公司使用票据结算的比重是否与行业特点相符 

（1）公司泡沫件、注塑件销售主要采用票据结算，2021年度主要客户票据结算占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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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业务内容/客户 销售额（元） 销售额占比 票据结算金额（元） 票据结算占比 

泡沫件销售     

青岛海达源采购服

务有限公司 
 21,067,680.29  48.52% 21,067,680.29 100.00% 

TCL 空调器（武汉）

有限公司 
 15,297,877.91  35.23% 15,297,877.91 100.00% 

小计 36,365,558.20 83.75% 36,365,558.20 100.00% 

注塑件销售     

青岛海达源采购服

务有限公司 
 168,464,972.22  74.89% 168,464,972.22 100.00% 

TCL 空调器（武汉）

有限公司 
 50,227,156.27  22.33% 50,227,156.27 100.00% 

小计 218,692,128.49 97.22% 218,692,128.49 100.00% 

泡沫与注塑行业的客户主要为家电制造厂商、汽车制造厂商，上下游之间以电汇或票据

结算是行业特征。公司泡沫件、注塑件销售业务客户较为集中，主要是国内家电龙头企业海

尔、TCL等，双方按合同约定使用票据结算，不存在与行业惯例不一致的情况。 

二、期末应收票据增长的原因 

1、公司根据应收票据承兑银行的信用等级以及票据持有意图，将票据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款项融资”核算，具体如下： 

（1）作为"应收票据"核算 

①仅为收取该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即一直持有票据至到期承兑； 

②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但由于承兑银行信用等级较低，其在背

书、贴现时无法终止确认，故仍属于持有并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业务模式（实质）。 

（2）作为"应收款项融资"核算 

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且承兑银行信用等级高，背书、贴现时

能够终止确认的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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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核算原则，公司 2021年和 2020年票据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票据类型 2021 年 2020 年 变动金额 

应收票据余额  10,592.23 2,024.05 8,568.19 

①应收票据 

未背书贴现、未到

期、承兑银行信用等

级低 

4,137.54 193.11 3,944.42 

②未终止确认

部分 

已背书贴现、未到

期、承兑银行信用等

级低 

6,454.69 1,830.93 4,623.76 

应收款项融资 
未背书贴现、承兑银

行信用等级高 
50.00 1,005.74 -955.74 

应收票据余额增加 8568.19 万元，体现在“未背书贴现、未到期部分”增加 3944.42

万元和“已背书贴现、未到期，未终止确认部分”增加 4,623.76 万元。票据余额增长的

客户主要为青岛海达源采购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票据承兑人为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随着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案例及问答解释愈发详尽，公司认为海尔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作为承兑人，不属于最新行业指引的高信用等级 6+9 承兑银行范围，因此本期

将该类票据划分为应收票据科目核算，并将已背书贴现、未到期部分未终止确认。 

（2）公司本期收入增加 7400 万，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金额随之增加，

合计增长 7673 万。经检查期后票据回款情况，均正常兑付，未发现可能导致无法正常兑付

的信用风险。 

三、应收票据是否存在兑付风险，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票据贴现的会计处

理是否合规？ 

1、经检查，公司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账龄均在 1 年以内，根据公司预期信用损失政策，

无需计提坏账。 

2、我们检查了应收票据背书、到期承兑、贴现情况，公司收取的票据流转正常，未发

现存在兑付风险情况。应收票据及应收款项融资期后情况汇总如下 

报表项目 账面原值 背书 贴现 托收 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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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款项融

资 
500,000.00  500,000.00   

应收票据 105,922,317.60 46,038,417.56  12,164,156.64  19,387,199.45  14,142,836.83  

注：期后回款统计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4 月 30 日 

3、票据贴现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贷：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终止确认时， 贴现息（即贴现金额和票面金额的差） 在票据终止确认时立即

确认为费用；应收票据未终止确认时， 贴现取得的资金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即银行借款），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按摊余成本对银行

借款进行后续计量，贴现息在贴现日至票据到期日之间分摊确认利息费用。 

针对公司应收票据事项，我们实施的主要程序包括： 

（1）对审计时点已经到期兑现或贴现的应收票据，检查相关收款凭证等资料，确认其

真实性。 

（2）针对期末票据执行监盘程序，核查期末应收票据情况；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企查查、信用中国及人民法院公告网等查询公司应收票据主要欠款方的相关信息，了解

相关客户的偿债能力、信用情况及经营情况，审慎判断是否存在流动性紧张或丧失偿付能力

的情形； 

（3）对应收票据进行函证，并对函证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对不符事项进行调查。 

（4）访谈财务总监获取各期末应收票据明细表，了解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查询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坏账政策进行比较，分析管理层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

合理性，获取公司按应收账款连续计算的应收票据账龄结构，复核公司应收票据坏账准备计

提的准确性；  

（5）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的规定，审计时检查了承兑汇票的相关收款凭证、出票方及相关业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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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等，检查了公司对终止确认票据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的判断依据，

检查公司对应票据业务的账务处理。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未发现公司应收票据可能存在的兑付风险，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计提充分，票据贴现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5、报告期末，你公司三年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314.88 万元，

三年以上账龄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1,579.07 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述

长账龄应收款项的具体情况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并结合款项回收风险，说明

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长账龄应收账款明细金额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账龄 

预期

信用损失

率(%) 

计提理

由 

深圳波特曼保龄球俱乐部有

限公司 

2,555,37

4.75 

2,555,37

4.75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香港浩威实业有限公司 
1,870,88

7.18 

1,870,88

7.18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TCL 王牌电器（惠州）有限公

司 

1,325,43

1.75 

1,325,43

1.75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青岛海尔零部件采购有限公

司 

1,225,32

6.15 

1,225,32

6.15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创维多媒体（深圳）有限公司 
579,343.

89 

579,343.

89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深圳市汇信视讯科技有限公

司 

381,168.

96 

381,168.

96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深圳市万德莱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 

351,813.

70 

351,813.

70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深圳市大龙电子有限公司 
344,700.

00 

344,700.

00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深圳市科亚电子有限公司 
332,337.

76 

332,337.

76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深圳市群品电子有限公司 
304,542.

95 

304,542.

95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中国银河电子（香港）有限公

司 

288,261.

17 

288,261.

17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东莞伟特电子有限公司 
274,399.

80 

274,399.

80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创景 247,811. 247,811.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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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账龄 

预期

信用损失

率(%) 

计提理

由 

87 87 回 

香港新世纪电子有限公司 
207,409.

40 

207,409.

40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沈阳北泰电子有限公司 
203,304.

02 

203,304.

02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北京信帆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193,000.

00 

193,000.

00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TCL 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145,087.

14 

145,087.

14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惠州 TCL 新特电子有限公司 
142,707.

14 

142,707.

14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深圳创维-RGB 电子有限公司 
133,485.

83 

133,485.

83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其他 
2,039,89

6.72 

2,039,89

6.72 
5 年以上 100.00 

无法收

回 

武汉市彤诺电子有限公司 2,527.77 758.33 
3 年

以上 
30.00 

账龄计

提 

合计 13,148,8

17.95 

13,147,0

48.51 

   

长账龄其他应收款主要明细金额及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账龄 

预期

信用损失

率(%) 

计提理

由 

波特曼 
4,021,73

4.22  

4,021,734

.22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积方投资 1 楼 1076 
1,380,60

8.00  

1,380,608

.00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冠捷电子科技（福建）有限公

司 

800,000.

00  
  3 年以上 0.00 

预期可

收回 

交通事故赔偿 
555,785.

81  

555,785.8

1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河北泊头法院 
520,021.

00  

520,021.0

0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公明食堂电费 
489,214.

70  

489,214.7

0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建滔(佛冈)积层板有限公司 
465,528.

10  

465,528.1

0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戴强波四楼酒店 
354,569.

00  

354,569.0

0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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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账龄 

预期

信用损失

率(%) 

计提理

由 

深圳市大冲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吴屋分公司 

304,608.

00  

304,608.0

0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创景 
192,794.

00  

192,794.0

0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深圳市明利有限公司 
170,890.

84  

170,890.8

4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

限公司 

168,436.

33  

168,436.3

3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至尊 
167,508.

00  

167,508.0

0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深圳市宏亚电子有限公司 
156,390.

00  

156,390.0

0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 
156,239.

32  

156,239.3

2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长春人造树脂股份有限公司 
147,486.

96  

147,486.9

6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深圳市新蓝科技有限公司 
138,038.

00  

138,038.0

0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福建省漳洲威丽电子企业有

限公司 

112,335.

62  

112,335.6

2  
5 年以上 

100.0

0 

无法收

回 

格力电器（武汉）有限公司 
270,000.

00 
 3 年以上 0.00 

预期可

收回 

其他 5,218,465.93  5,040,564.65  3 年以上 96.59 
部分无法收

回 

合计 15,790,653.83 14,542,752.55     

由于历史遗留原因，导致以上应收款项账龄超过 3年，由于单位众多，我们仅列举了账

龄三年以上的大额（10 万元以上）往来，其他为金额较小的单位汇总。公司针对预期无法

收回的，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针对预期可收回的单位款项，根据公司坏账政策按预计信用

损失率计提，不存在坏账计提不充分的情况。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公司坏账计提事项，我们实施的主要程序包括： 

（1）了解和评估销售与收款循环的内部控制及执行情况，并进行测试； 

（2）获取公司编制的应收账款与其他应收款的明细表及账龄分析表，将明细与总分类

账余额核对一致；并结合上年度的账龄和本年度回款情况，复核分析了本年度账龄划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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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3）询问公司销售人员和财务人员，了解公司与客户约定的回款周期、实际的回款周

期情况，检查客户是否根据合同约定及时回款； 

（4）了解重大明细项目的其他应收款内容及性质，进行类别分析，重点关注是否存在

资金被关联企业（或实际控制人）大量占用、变相拆借资金、隐形投资、误用会计科目、或

有损失等现象； 

（5）对应收款项的发生额执行了细节性测试程序，抽取检查了合同、出库单、验收单、

报关单、发票等信息； 

（6）对重要的客户实施函证程序，函证期末余额以及本期发生额信息，对于未回函的

应收款项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进一步核实应收款项的真实性； 

（7）了解公司管理层坏账准备计提的政策，评估了政策的合理性，复核了公司预期信

用损失率的计算过程，重新计算并复核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准确性； 

（8）通过比较前期违约损失率和实际历史违约损失率，检查期后收款情况，评价应收

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本期违约损失率的合理性。 

（9）检查应收款项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做出恰当列报和

披露。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应收账款长账龄款项已根据回收风险计提坏账，坏

账准备计提充分；其他应收款长账龄已根据回收风险计提坏账，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6、根据你公司披露的《上市公司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报告期内，你公司与你公司控股股东附属企业香港誉

天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发生销售商品款 20,999.26 万元及采购原材料款 8,388.91

万元，与你公司控股股东附属企业武汉恒生光电产业有限公司发生销售商品款

14,288.45 万元，报告期末，因上述原因形成的应收账款 3,833.09 万元、预付

款项-1,002.58 万元尚未结清。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期末总余额为 799.66

万元。 

（2）请说明你公司报告期内预付款项发生额情况、不采用现付的原因，是否按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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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条款付款，是否存在提前付款情况，预付对象是否存在未按期供货等违约情况。请年审

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本年预付发生额为 17,394.47 万元，用于购买生产用原材料。预付款项主要采购

商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预付单位 是否关联方 
款项形成原

因 

预计

回收

期限 

期初预

付款余

额 

报告期

收到的

货物金

额 

新增预

付款金

额 

 期末

预付款  

青岛海达诚采购服务

有限公司 
否 

购买注塑原

料 

30 日

内 
394.22 11,420.65 11,531.00 504.58 

友达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 
否 

购买液晶显

示玻璃 

30 日

内 
221.44 1,186.58 1,055.03 89.89 

HONGKONGJUYUE

OPTOELECTRONICS 
否 

购买液晶显

示玻璃  

30 日

内 
0.00 0.00 74.06 74.06 

广州视琨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否 

购买显示器

主板 

25 日

内 
101.40 460.18 390.63 31.85 

武汉聚福泰科技有限

公司 
否 

 购买注塑模

具 

40-60

日 
0.00 0.00 28.80 28.80 

香港誉天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 
是 

购买液晶显

示屏 

30 日

内 
2,702.58 2,702.58 0.00 0.00 

广州惠通电子有限公

司 
否 

购买视讯原

料 

30 日

内 
181.88 181.88 0.00 0.00 

海尔数字科技(青岛)

有限公司 
否 

购买注塑原

料 

30 日

内 
129.47 129.47 0.00 0.00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

示科技有限公司 
否 

购买液晶显

示玻璃 

30 日

内 
0.00 1,866.94 1,866.94 0.00 

合肥市航嘉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 
否 

购买液晶显

示玻璃 

30 日

内 
0.00 1,489.15 1,489.15 0.00 

深圳市合众利丰供应

链服务有限公司 
否 

购买视讯原

料 

30 日

内 
0.00 584.31 584.31 0.00 

武汉市鼎烽塑胶有限

公司 
否 购买胶框 

30 日

内 
0.00 0.00 27.78 27.78 

其他 否 
原辅料零星

采购 

30 日

内 
233.33 537.40 346.77 42.70 

合计 3,964.33 20,559.14 17,394.47 
                    

799.66  

 



 - 17 - 

关联方预付款项-1,002.58万元为预付的负数，重分类为应付账款。 

因液晶面板生产企业是整个行业中投入最大, 技术要求最高,也是整个显示行业供给定

价的主导企业,所以导致行业预付的特性。 

我公司预付款是按照合同约定条款付款，不存在提前付款情况，预付对象不存在未按期

供货等违约情况。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公司预付款项，我们实施的主要程序包括： 

（1）了解并测试与采购付款相关的关键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利用可获得的公开资料（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对公司主要供应商进行

背景调查，包括但不限于获取供应商的基本工商信息或工商登记资料，核查主要供应商的基

本情况及真实性； 

（3）获取预付款项明细表， 选取样本，检查预付款项的内容、性质、账龄及金额，了

解期末预付款项形成原因； 

（4）在抽样的基础上，对预付款项执行函证程序； 

（5）检查支付预付款项的银行回单、审批记录、合同等支持性文件，核实支付预付款

项与合同约定是否一致、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6）检查期后预付账款的到货情况，核实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成本费用的情况。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未发现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条款付款，不存在提前付款情况，预

付对象不存在未按期供货等违约情况。 

7、请详细披露深圳中恒半导体有限公司与你公司间的相关诉讼案件情况以

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背景情况 

2009年 4月 29日，华发股份（以下简称“公司”）与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签订《资产置换合同书》，约定公司将位于现深圳市光明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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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27-0005”与“A627-0007”号宗地过户至深圳中恒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半导体

公司”）名下。 

2015年 8月 21日，公司与中恒集团、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公

司”）签署《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工业区旧改项目合作经营合同》（以下简称：《经营合

作合同》），约定将公明华发片区地块进行旧改，其中包含“A627-0005”与“A627-0007”

号宗地。 

旧改合同履行过程中，中恒集团、万科公司与公司产生合同纠纷，法院判定查封

“A627-0005”与“A627-0007”地块，导致半导体公司与公司发生以下三起诉讼案件。 

案件 1：确认《经营合作合同》无效之诉。 

2019年 9月 24日，半导体公司向深圳宝安区人民法院起诉公司、中恒集团及深圳万科，

要求判决上述《经营合作合同》无效。2020年 5月 29日，深圳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

粤 0306民初 39795号判决，驳回半导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020年 7月 9日，半导体公

司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裁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年 11月 19日作出（2021）粤

03民终 27217号判决，驳回半导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021年 12月 20日，半导体公司

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案件 2：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2019年 12月 9日，半导体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要求

不得执行并解除对“A627-0005”与“A627-0007”两块宗地的查封，万科公司作为被告，公

司作为第三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年 5月 24日作出（2020）粤 03民初 16号判决，

驳回半导体公司的诉讼请求。2021年 6月 3日，半导体公司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裁决。

2021年 8月 2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案件 3：合同纠纷之诉。 

2020 年 1 月 2 日，半导体公司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公司继续履

行《资产置换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将两块宗地过户至半导体公司名下，并赔偿经济损失

5200万元，中恒集团、万科公司为本案第三人。2021 年 5月 2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2020）粤 03 民初 17 号判决，驳回半导体公司的诉讼请求。2021 年 6 月 9 日，半导体

公司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一审裁决。本案已于 2021年 11月 23 日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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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未判决。详见公司于 2020年 4月 21日及 2021 年 6月 3日发布的《重大诉讼公告》、

《关于公司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 

二、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根据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7日发布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恒华发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公司将上述两块土地 A627-0005”与“A627-0007”增资到深圳市中恒华发

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半导体公司）。根据 2009 年 4月 29日签订《资产置换合同书》，

公司将半导体公司股权置出给中恒集团。 

因客观原因，两块土地尚未办理过户手续，但实际已交付半导体公司占有、使用、收益。

半导体公司起诉公司、中恒集团及万科公司是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 

综上所述，案件 1、案件 2不影响上市公司经营。案件 3涉及的诉讼请求，公司具有完

全的履行能力。其中有关经济赔偿人民币 5200 万的请求，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进行了信

息披露。此外，因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半导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审尚

未裁判，因此公司未预提负债。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公司案件诉讼情况，我们实施的主要程序包括： 

（1）向管理层、法务了解诉讼相关事项及采取的相关措施。 

（2）获取并检查所涉及的诉讼事项相关的资料，如仲裁裁决书、民事判决书等。 

（3）向公司独立法律顾问函证诉讼相关事项； 

（4）评价未决诉讼的确认和计量是否符合规定，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5）评价案件诉讼的披露是否恰当。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认为，深圳中恒半导体有限公司与公司间的诉讼未对公司的生

产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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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中恒华

发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的专项说明》之签字盖章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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